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4186-4192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512   

文章引用: 易修宇. 元宇宙视域下的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3): 4186-4192.  
DOI: 10.12677/ecl.2024.133512 

 
 

元宇宙视域下的电商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易修宇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史量才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4年4月9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6日 

 
 

 
摘  要 

元宇宙是整合各项新型数字化技术的统摄性系统，“元宇宙+”是继“互联网+”后的新一轮信息化发展

新业态，会推动经济社会的优化升级与全新发展。电子商务是连接消费信息化与产业信息化的纽带，电

子商务具有庞大的消费基础与坚实的数字化条件，电子商务与元宇宙的结合是最容易实现、也是最能爆

发创新与产生竞争力的领域。但与此同时也产生诸多知识产权纠纷问题，损害了国民的合法权益。因此，

要结合元宇宙特点，完善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和内容及交易与利

用制度，加强监管和法律保护，从而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促进电子商务行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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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verse is a controlling system that integrates various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me-
ta-universe+” is a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after “Internet+”, which will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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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commerce is the link be-
tween consumer in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information, e-commerce has a huge consumption 
foundation and solid digital condi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e-commerce and the metaverse is the 
easiest to achieve, but also the most explosive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fiel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man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sputes, which damage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taverse, improve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e-commerce, im-
prove the subject, object and cont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transaction and utili-
zation system,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legal protection,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e-commerce 
in national life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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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元宇宙浪潮的出现 

2021 年，信息技术的创新成为了推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发展的关键力量，同时也为元宇宙的诞生提

供了技术基础。这一年，被视为元宇宙时代的起点，众多因素如品牌宣传、资金注入、企业参与、技术

进步、管理运营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共同促进了元宇宙的迅猛发展。元宇宙，也称为 Metaverse，最初

由尼尔·斯蒂芬森在其 1992 年的科幻小说《雪崩》中提出，描绘了一个人们能够通过数字化身在虚拟世

界中生活的场景。它不仅代表着新型信息技术构建的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新经济社会形态，而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已经演变成一个包含各种虚拟现实技术的广义术语。 
在电子商务领域，元宇宙技术的运用正在引领行业革新。电商元宇宙不只是在消费者层面增加了社

交和娱乐的元素，提升了购物体验，而且在产业电商方面也推动了平台整合和产业链的数字化运作。它

促进了消费电商和产业电商之间的协作[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产业转型

升级乃至社会进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元宇宙通过虚拟与现实的结合，深刻地改变了经济社会的组织和

运作模式。无论是针对消费者的 C 端市场，还是针对企业的 B 端市场，或是 C 端与 B 端的结合，都极大

地改善了电商的运营模式，提升了消费体验，优化了运营流程，提高了价值链的地位，激发了创新动力。

电商元宇宙成功的构建了现实电商与虚拟电商融合的桥梁，既给现实电商赋予了更多可视化的外观形式，

将虚拟体验融入现实购物中，也为虚拟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更多有益模式，提高了整体效率。 
然而，由于元宇宙缺乏实体结构，电子商务在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保护和管理等方面面临着挑

战。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知识产权的滥用和各类维权纠纷频繁出现。本文旨在探讨分析元宇

宙环境下的典型知识产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2. 电商在产权保障机制中的法律定位与权力来源 

2.1. 以《电子商务法》为核心 

《电子商务法》的实施，为我国电商平台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该法律不仅确

立了平台经营者、消费者和知识产权权利人等多方利益的平衡机制，还推动了电商平台的规范化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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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该法首先以第 7 条规定倡导了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这是对多元治理理念的一种肯定，并

以 41 条要求各主体加强合作[2]。然后以第 42~45 条进行具体保护措施构建，第 42 条至第 44 条则围绕

电商平台经营者，明确了在知识产权治理中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如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

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来制止侵权行为，包括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和知识产权权利人。第 45 条进

一步规定，如果电商平台经营者明知或应知存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否则将承担

连带责任。 
这些规定重点强调了电商平台经营者在网络交易环境中的治理作用，要求他们承担更多主动治理的

责任。例如，平台经营者可以自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执行治理措施，这不仅是他们的权力，也是

法定的责任。“通知–删除”规则是这种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要求平台在未能及时采取措

施时承担责任，以避免《数字千禧版权法》中的“避风港”免责机制的滥用。放到元宇宙领域，作为主

动搭建虚拟空间平台以促进销售的电商平台主体，也应当在承担知识产权侵权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也

是符合我国立法体系现状要求的[3]。 

2.2. 其他相关法律 

除了《电子商务法》以外，我国还有一系列可以适用于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的相关立法，它们围

绕《电子商务法》为核心，从多个角度规定了知识产权侵权保护的问题的处理方案。 
《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章节，特别是第 1194 条至第 1197 条，为网络侵权责任设定了一般性规

范，并对原《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这些更新主要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转通知义

务得到明确；根据服务类型的不同，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这一点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了

法律适用的解释空间；权利人若错误通知，需承担相应责任，以遏制恶意投诉；要求权利人和网络用户

在通知和声明中提供初步证据和真实身份信息；赋予网络用户反通知的权利，以平衡权利人的通知权利，

并为被投诉人提供抗辩机会；将终止措施的等待期限改为“合理期限”，这相对于《电子商务法》中的

15 天等待期更为灵活；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主观要件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此外，2013 年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及其司法解释为四类网络服务提供者设定了详细

的侵权规则和免责机制，即所谓的“避风港规则”。同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增的第 44 条为

网络交易平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民事责任设定了规则。《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也包含了相关

规定。这些法律共同构成了规制网络平台知识产权责任的基本规则体系，并与《电子商务法》中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形成了复杂的法律体系关联[4]。 

3. 电商元宇宙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3.1. 著作权方面 

元宇宙的发展，特别是其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特性，对著作权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首先，当

现实世界的作品被转化为虚拟世界中的 NFT 时，会出现一系列著作权相关的问题。例如，确定谁有权将

现实作品转化为 NFT，以及如何处理著作权保护期满的作品[5]。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著作权许可的期

限问题，特别是当有限期许可的作品以 NFT 形式在网络上无限期流通时，可能会引发法律冲突。NFT 交

易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需要明确，包括它们在著作权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关于在虚拟世界中创作的作品，需要明确这些作品的性质和权利归属。例如，如果作品是使

用电商平台开发者提供的工具在虚拟世界中创作的，那么这些作品的权利归属是由平台控制还是由创作

者拥有?这涉及到开放性和透明性原则与平台控制之间的矛盾。目前，这些问题大多尚处于初步阶段，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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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统一的解决方案。 

3.2. 商标方面 

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兴起，传统电商巨头如淘宝、京东等纷纷投身于这一新兴领域。他们不仅在沉浸

式体验和数字人扩展上下功夫，商标注册也成为了企业间的新战场。据天眼查数据，与“元宇宙”相关

的商标申请已近 1.6 万件，2021 年申请最多，达到 1.4 万件。然而，许多互联网公司提交的元宇宙概念

商标被驳回复审，一些初审通过的商标也被宣告无效。在申请者名单中，不乏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

动等行业巨头。目前，尚无企业成功注册含“元宇宙”字眼的商标，部分申请已遭驳回。 
元宇宙中的商标保护并不是指保护“元宇宙”三字，而是保护现实品牌在虚拟世界中的商业活动。

企业可以在现有品牌基础上，针对元宇宙相关产业进行深度布局，或延伸出相关子品牌，或创建全新的

元宇宙品牌。 
对于这一新兴领域，官方持谨慎态度。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元宇宙作为新技术，不应被个体独占，

以免引起公众误解。商标注册的驳回理由包括易引起误认、缺乏显著性、非使用目的注册、可能产生不

良影响等。商标的注册取决于其显著性，而“元宇宙”与相关商品和服务的联系过于广泛，不宜作为商

标注册。 
此外，一些与元宇宙无关的公司也试图通过注册“知名公司名+元宇宙相关词汇”的商标来获利。官

方已明确反对此类“蹭热点”和恶意注册行为，根据《商标法》，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注册应被驳回。

必须完善法律进一步打击攀附热点的投机者行为。 
在虚拟商品商标注册方面，我国《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2022)》尚未包含相关类别。若要为 NFT

虚拟商品申请商标，需从商品本质出发，如将 NFT 美术作品注册在“可下载的影像文件”类别下。国际

上，欧盟视 NFT 为重要的品牌识别和知识产权保护工具。EUIPO 发布了虚拟商品和 NFT 分类指南，将

“通过 NFT 验证的可下载的数字文件”纳入尼斯分类第 9 类。韩国亦更新了商标法，将虚拟商品归类于

第 9 类，并简化了虚拟商品的指定方式[6]。综上，元宇宙技术和架构尚未成熟，企业在深入应用上面临

挑战。不成熟的商标注册想法正在蔓延，而元宇宙商标的争夺仍在进行中。 

3.3. 专利方面 

3.3.1. 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领域当前面临的两大问题引人注目：首先，是否可以为虚拟世界中的场景、物品和用户界

面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其次，现实世界的外观设计权利能否扩展至虚拟世界。在中国，法律虽然提供了

对局部外观的保护，但对图形用户界面(GUI)的保护还存在限制。目前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明确“非实体物

产品设计”是否可以申请外观设计专利。根据现有的专利法框架，GUI 必须与显示设备紧密结合，即使

是通过虚线表示的应用了 GUI 的实物产品，其类型也会影响申请的保护范围。 
在国际层面，对非实体物产品设计的保护更为开放。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在 2022 年 4 月

发布的公众意见摘要中，强烈支持将投影、全息图以及虚拟与增强现实(PHVAR)的外观设计纳入保护范

围。USPTO 还在考虑设立专门的外观专利代理人考试，预示着美国可能会显著增加外观专利的数量，特

别是与 PHVAR 相关的设计。新加坡在 2017 年 10 月将可注册设计专利的范围扩大到“非实体物产品设

计”。日本在 2020 年 4 月扩展了外观设计的保护范围，包括虚拟现实技术使用的投影图像等设计。韩国

在 2021 年 10 月也扩大了图像设计的保护，包括功能性增强现实或虚拟现实技术的投影图像设计。 
总的来说，尽管中国在外观设计保护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对虚拟世界中应用的法律明确性和完善性

仍有待提高。同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探索和保护范围的扩大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立法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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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进步和虚拟世界的发展，外观设计的法律保护将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议题。 

3.3.2. 发明和实用新型 
元宇宙的融合发展趋势，对于专利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随着虚拟商品专利申请的激

增，如何评判其创新性成为了一个新的考验。以 Nike 的虚拟运动鞋为例，这一产品在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上极为成功，一经推出即售出数千双，单价高达近十万元人民币。尽管该产品在美国已获得专

利授权，但在中国，其专利申请仍在审查阶段，对于其创新性的判断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元宇宙中虚拟货币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尤其是与法律法规的冲突。许多虚拟商品的专利申请，

如同 Nike 的案例，都集中在商品交易上，而这些交易通常通过虚拟货币完成。在中国，由于《中国人民

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限制，许多涉及虚拟货币的专利申请无法获得授权。然而，这些申请在其他国家

可能已经获得了批准，这种国际审查标准的差异，以及市场对这类专利的强烈需求，促使申请人不断探

索和挑战我国的审查标准[7]。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统一和明确审查标准。 

4. 电商元宇宙中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改善措施 

4.1. 知识产权主体范围的界定 

在确定谁有权将现实作品转化为虚拟知识产权客体的问题上，一方面，可以虚拟表演者为例。例如，

在淘宝的元宇宙直播间，主播们利用虚拟形象进行销售。尽管《著作权法》提供了表演者权等邻接权的

保护，但它并未明确规定虚拟表演及其表演者的权利。这一法律空白与元宇宙中虚拟表演者的现实存在

不符。因此，随着虚拟表演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繁荣，迫切需要在《著作权法》的修订中明确虚拟

表演者的权利[8]。 
另一方面，在电商元宇宙中，若要维持虚拟社会的秩序，往往会通过让用户在其中搭建自己的个人

虚拟角色并储存虚拟代币的形式，而这一网络虚拟财产如果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条件，也应当受到法律

的保护。 
此外，关于人工智能能否作为电商元宇宙知识产权主体的问题，可以考虑基于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处

理，如建立一个以人工智能使用者为主体的知识产权体系。 

4.2. 知识产权客体范围的延伸 

在电商元宇宙知识产权客体范围的问题上，特别是在虚拟商品和服务的商标注册与保护方面，传统

的《商标法》显得力不从心，亟需改革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202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便是对此的积极回应，提出了创新“云生活”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

术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消费品质。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对《类似商品和

服务区分表》进行修订，纳入与虚拟商品相关的新类别。 
目前，我国的商标注册系统尚未涵盖虚拟商品和服务，而国际上，如《尼斯分类表》已经开始适应

这一变化。因此，为了不落后于元宇宙技术的发展步伐，我国需要尽快更新《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加入虚拟商品和服务的分类，为商标法的更新铺平道路。 
此外，随着虚拟商品和服务商标申请与注册制度的引入，还需制定新的规则来界定虚拟商品或服务

的相似性，以及它们与现实世界中商品或服务的关联性。由于虚拟商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它们在元宇宙

中的应用场景应成为判断是否容易引起混淆的重要因素[9]。 
最后，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扩展不仅限于虚拟商品和服务，还包括数据产品、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和发明。现行法律对这些新型客体的保护规定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将它们纳入保护体系，同时保

障公众的自由接入和使用权利，实现专有权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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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知识产权内容的扩张与限制 

在电商元宇宙时代，知识产权的定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界限。现在，它不仅涵盖了著作权、专

利权和商标权等传统领域，还扩展到了数字内容和网络世界。从现状来看，《民法典》《著作权法》和

《电子商务法》，已经开始适应这些变化。例如，《著作权法》2020 年的修订进一步加强了数字复制权

和技术保护措施。 
尽管如此，我国在元宇宙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与美国的《数字千年版权法》相比，仍显不足。

如域名作为网络技术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针对恶意注册和使用他人商标，尤其是知名

品牌，虽然已有相关规定和解决方案，但法律层面的完善仍然是必要的。在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方面，建立数据确权和人工智能产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则当务之急。建议对商业数据和公益数据进行

区分，前者应重视市场交易，而后者应促进共享和流通。同时，对于人工智能产物的知识产权，应考虑

保留公共领域的原则，避免过度扩张权利[10]。 
我们不应简单地将电商元宇宙中的内容都模糊的归入第九类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之下。相反，我

们需要采取一种跨越现实与虚拟界限的新视角来审视这些权利。元宇宙中的商品和服务应当与现实世界

中的相对应，确保知识产权的保护基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权利基础。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

在元宇宙中，知识产权的保护都应当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总的来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

的范围和应用也在不断演进。 

4.4. 知识产权的交易与利用 

在元宇宙时代，知识产权的交易与利用不仅是实现其价值的关键途径，更是推动立法目的实现的重

要手段。根据 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25 年)》，中国致

力于构建一个既能激励创新发展，又能确保知识产权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市场运行机制[11]。此外，《“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也强调了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推动产业知识产权联盟的

重要性。 
传统的知识产权交易和利用规则已经面临挑战。数字化知识产权，如 NFT 数字作品，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交易和利用方式，但同时也暴露出现有法规的不足。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新兴的交易形式，需要对

现有规则进行改进和完善。 
例如，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和利用，不仅需要考虑著作权的保护，还需要平衡创作者、NFT 平台和

买家之间的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套基本规则，既要保护著作权，又要确保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在这方面，已有学者提出了包括“穿透式监管”在内的多种建议，以期改进版权许可机制，明晰版权交

易规则。 
为了促进数字化作品的交易和利用，我们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制定符合数字时代特点的交易规

则，这些规则应当遵循保护著作权的原则，并协调各方利益，以实现知识产权的最大价值。 

4.5. 知识产权侵权及其法律责任 

在数字化时代，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侵权行为呈现出新的

特征和复杂性，这要求我们从技术、法律和司法实践等多个层面采取综合措施，以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

的打击力度，有效地威慑和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检测系统：技术手段对于解决技术问题至关重要。通过引入数字化知识产权侵权

检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侵权行为并固定证据。2019 年发布的《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中提出

的侵权假冒线索智能检测系统，旨在提高打击侵权行为的效率和精准度。这种系统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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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态跟踪，及时揭露侵权行为，从而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完善数字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律规则：新型的侵权行为，如元宇宙中的著作权和商标侵权，以及数据

和人工智能产生的智力成果侵权，尚未在现行法律中得到充分规定。因此，需要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出发，

明确数字环境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法规，以适应新经济

形态下的需求。 
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数字时代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出了新要求，智慧法院的建设是其中的关键。

通过运用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可以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效率。智慧法院不仅能够提升司法效率，还能够

在数字环境下更好地处理知识产权案件。因此，建设智慧法院，提高司法装备的现代化和智能化水平，

是实现有效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重要途径。 
总之，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创新和适应新的环境。通过建立智能检测系统、完

善法律规则和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新和公平竞争。 

6. 结语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将使得电子商务领域虚拟商品和空间的应用在生活中越来越常见，成为各界拓展

商业市场的全新领域。这一趋势预示着商业活动的新纪元，同时也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框架提出了挑

战。为了保障知识产权在数字化转型中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对立法和司法体系进行深刻的革新。这不仅

涉及到法律条文的更新，还包括司法实践的适应性改进，确保知识产权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同等的尊重和

保护。这样的法律改革将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领先地位提供法律支持，同时也为知识产权的

全面强化奠定基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法律体系也应该与时俱进，以满足元宇宙时代的需求，

为电子商务进一步发展打造坚实的法律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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